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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10月1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贵阳市观山湖区阳关大道28号赤天化大厦22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8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04,726,73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7.528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丁林洪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先正红女士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2,452,685 81.9210 63,861,897 17.8888 678,800 0.1902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拟签署《资产置换协议》、《资产置换协议之业绩补偿协议》、《债权处置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2,452,685 81.9210 63,741,897 17.8552 798,800 0.2238

3、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募投项目内部结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8,413,123 94.2448 45,253,415 5.6234 1,060,200 0.131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资产置换暨关

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102,452,

685

61.3513

63,861,

897

38.2421 678,800 0.4066

2

关于公司拟签署 《资产

置换协议》、《资产置换

协议之业绩补偿协议》、

《债权处置协议》、《股

权转让协议》的议案

102,452,

685

61.3513

63,741,

897

38.1703 798,800 0.4784

3

关于调整募投项目内部

结构的议案

120,679,

767

72.2661

45,253,

415

27.0989

1,060,

200

0.635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 、议案2为关联交易议案，公司控股股东贵州渔阳贸易有限公司对议案回避表决。

2、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 、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其余议案为普通议案，已获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律师：郑超、孙继乾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

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1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000852� � � � � � � � � � �证券简称：石化机械 公告编号：2023-055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0月10日（星期二）下午14:45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10月10日的交易时间， 即9:15一9:

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 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10月10日上午9:15至2023年10月10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77号金融港A2座12层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峻乔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6人， 代表股份数量477,032,062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9.916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人，代表股份数量456,758,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47.7946％。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会议的股东共3人，代表股份数量20,274,06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121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5人，代表股份20,275,76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1216％。

2、公司董事和监事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拟任董事列席了会议。

3、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温莉莉律师、彭晨怀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23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中已列明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1.00� �关于增补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候选人：关晓东

总表决情况：同意477,032,06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275,7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为当选。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二分之一。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温莉莉、彭晨怀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以及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

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

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10月11日

陕西华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陕西华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华达”或“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

２

，

７００．６７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创业

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

〔

２０２３

〕

１３１８

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陕西华达”，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５１７

”。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

“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

下发行”）及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

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的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６．８７

元

／

股， 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７００．６７００

万股，

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

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

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

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

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

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根据最终确定的价格，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由发行

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

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以及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

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组成。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５４０．１３４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

２０．００％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４６６．６９１２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

１７．２８％

。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７３．４４２８

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

数量为

１

，

５８５．８２８８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

数量的

７０．９９％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６４８．１５００

万股，约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９．０１％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

合计数量

２

，

２３３．９７８８

万股，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

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陕西华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

数为

６

，

６１９．００５４０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

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

量的

２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４４６．８０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

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１３９．０２８８

万

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０．９９％

；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９４．９５００

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９．０１％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２５５２２６６５４％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３

，

９１８．０８６０８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 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９

日

（

Ｔ＋２

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

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

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

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与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

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发行的

战略配售。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由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

项资产管理计划、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

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以及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

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 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

组成。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５４０．１３４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

２０．００％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４６６．６９１２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

１７．２８％

。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７３．４４２８

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１

日（

Ｔ－４

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足

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根据发行人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签

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 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

如下：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

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月）

中信证券陕西华达股

份员工参与战略配售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

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１

，

３１７

，

４５４ ３５

，

３９９

，

９８８．９８ １２

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

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

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１

，

１１６

，

４８６ ２９

，

９９９

，

９７８．８２ １２

陕西西安国资国企综

合改革试验基金（有

限合伙）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

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

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

业

１

，

１１６

，

４８６ ２９

，

９９９

，

９７８．８２ １２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１

，

１１６

，

４８６ ２９

，

９９９

，

９７８．８２ １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

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获配股票限

售期为

１２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

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股

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０

，

８６７

，

１６７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２９２

，

０００

，

７７７．２９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８２

，

３３３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２

，

２１２

，

２８７．７１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１

，

３９０

，

２８８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３０６

，

０５７

，

０３８．５６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０．０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

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

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 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

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１１４．４６０１

万

股，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５％

，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４．２４％

。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承销团包销，本次承

销团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８２

，

３３３

股，包销金额为

２

，

２１２

，

２８７．７１

元，包

销股份的数量约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０．３０％

。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Ｔ＋４

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

战略配售、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

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

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承销团指定证券账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序号 费用名称 金额（万元）

１

保荐及承销费用

６

，

２５０．８５

２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７３８．９０

３

律师费用

２４７．３３

４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８３．９６

５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１５８．８６

合计

７

，

８７９．９０

注：

１

、各项费用均为不含税金额，如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

上存在差异，均系四舍五入造成；

２

、发行手续费中包含了本次发行的印花税，税基为扣除印花税前的募集

资金净额，税率为

０．０２５％

。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

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３６９９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邮箱：

ｐｒｏｊｅｃｔ＿ｈｄｇｆｅｃｍ＠ｃｉｔｉｃｓ．ｃｏｍ

发行人：陕西华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0

月

11

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润本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润本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润本股份” 、

“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

在主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3〕1631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

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承销保荐”或“保荐人

（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润本股份” ，扩位简

称为“润本生物技术股份” ，股票代码为“603193”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

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战略配售。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发

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所处行业、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

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

格为17.38元/股，发行数量为60,690,000股，全部为公开新股发

行，无老股转让。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42,483,

000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7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8,

207,000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0.00%。

根据《润本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主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

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和《润本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

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4,352.43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

动回拨机制， 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40%（向上取整至

500股的整数倍，即24,276,000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8,207,000股，占

本次发行总量的30.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42,483,000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7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

签率为0.05360988%。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3年10月9日

（T+2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

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42,055,835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730,930,412.30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427,165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7,424,127.70元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18,207,000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316,437,660.00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0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0元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

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

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

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限售

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一旦报价

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1,825,505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的10.03%，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3.01%。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

商）包销，总计包销股份的数量为427,165股，包销金额为7,424,

127.70元，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本次发行数量的比例为0.70%。

2023年10月11日（T+4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销资

金和网上、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

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

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

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本次具体发行费用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内容 发行费用金额（不含税）

承销及保荐费用 6,110.94

审计及验资费用 1,025.47

律师费用 625.00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504.72

用于本次发行的发行手续费、材料制作费等其他费用 90.24

合计 8,356.37

注：1、发行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

2、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存在微小差异，为四舍五入造

成。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发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

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

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54047165、021-54047376

发行人：润本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10月11日

润本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润本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润本股份” 、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申

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上市审核委员

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3〕1631号”文同意注册。《润本

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

说明书》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站 （中证网， 网址：www.cs.

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

址：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披露，并

置备于发行人、上交所、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申万宏

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1.00元

发行股数

本次向社会公众发行6,069.00万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比

例为15.00%；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本次发行不涉及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价格（元/股） 17.38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员

工参与战略配售情况

（如有）

无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参与

战略配售情况（如有）

无

发行前每股收益

0.45元（按2022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收益

0.38元（按2022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盈率

45.56倍（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收益，每股收益按2022年经

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净率 4.15倍（每股发行价格/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2.10元（按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除以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4.19元（按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加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方式

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

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对象

符合相关资格规定的询价对象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设A股账

户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另有规定的，按其规

定处理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募集资金总额（万元） 105,479.22

发行费用（万元，不含税） 8,356.37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 润本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吴伟斌 联系电话 020-38398399

保荐人（主承销商）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 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021-54047165、

021-54047376

发行人：润本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10月11日

扫描二维码查阅公告全文


